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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房理”案件问题贷款超 10亿元

44 名持牌中介人员纳入行业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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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报道：
近日， 官方权威发布平台 “深圳发布”
通报了备受关注的 “深房理” 案件调
查处理工作进展。 经初步查实， “深
房理” 涉嫌房产众筹和代持、 违规套
取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虚假广
告宣传、 隐瞒收入偷逃税款、 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 非法集资等多项违法违
规问题。 此外， 部分中介涉嫌为 “深
房理” 违法炒房提供便利。 目前， 有
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法依规启动
问责和处罚， 2 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3 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 案件仍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代持、众筹让“房住不炒”成空谈

所谓 “深房理”， 就是深圳房产打
理人的意思， 通过房屋代持、 众筹等
方式进行炒房， 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据悉， “深房理” 起初为一个房
地产自媒体， 在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之
后开始引导粉丝众筹炒房。 其众筹炒
房的操作方式是把一套价值几百万甚
至上亿的房子变成 “一个公司”， 分成
多个股份， 由多个出资人凑齐首付进
行购买， 并获得该套房子相应的房产
权。 其中一人作为代持人进行房屋产
权登记， 其他持股人与该人签署代持
合同 ， 代持人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 。
待房价上涨后再把房子卖掉， 这些持
股人再进行收益分享。

有专家表示， 把一个房子分割成
不同的股份， 就已经成了一种 “金融
产品”， 存在着大量的风险。 而这种代
持方式让监管机构设立的购房资格条
件、 首付比例这些监管办法都变成了
一纸空文， 根本起不到打击炒房的作
用， “房住不炒” 也就成了空谈。

七部门联合调查 “深房理” 案件

今年 4 月有网民公开举报 “深房
理” 违法违规炒房， 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 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人民银行
深圳市中心支行和深圳银保监局等七
部门立即成立联合调查处理工作组 ，
迅速对举报反映的 “深房理” 问题全
面调查， 严肃处理。

深圳银保监局组织银行开展全面
排查和监管核查 ， 已查明 “深房理 ”
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提
供虚假资料套取贷款 ， 以多次转账 、
化整为零、 提现等方式规避资金流向
监控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 共
涉及住房按揭贷款、 经营贷和消费贷
等不同类别， 问题贷款金额合计 10.64
亿元 ， 其中 ， 涉及经营贷 3.80 亿元 。
对于已查实的问题贷款， 已责成相关
银行提前收回。 对于涉嫌违规的银行
和责任人员， 已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程
序。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介绍， 现已
查明 “深房理” 案件中有 119 人参与
房产代持或众筹， 按照规定， 对上述
人员 3 年内停止其在深圳市购买商品
住房、 租购公共住房及公积金贷款的
资格。 对 “深房理” 会员中 44 名为持
牌房地产中介人员， 已采取停止网签
权限、 纳入行业黑名单等措施。 同时，
金融监管部门已梳理出协助违规套取
信贷资金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名单， 将
其列入银行限制合作名单。

云浮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多措并举狠抓安全生产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 、 通讯

员罗木好报道： 近期， 云浮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全面落实为群众办实事 “把好
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 多措并举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 全方
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提升防灾减灾
工作执行力， 确保住建系统各行业安全
生产势态稳定。

突出狠抓安全生产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云浮市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 住建行业企业积极
组织开展建筑起重机械防台风、 高空坠
落、 坍塌、 燃气管道损坏、 消防和紧急
医疗救援等各类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向
一线施工人员普及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
知识， 有效提升企业安全施工氛围和应
对施工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截至
7 月底 ， 该市在建房屋市政项目共组织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330 多场次， 全市 26
家燃气企业均组织了类型丰富的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 同时， 云浮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成立工作组 ， 到各县 （市 、 区 ）
在建项目工地开展 “进工地 、 进企业 ”
的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企业落实 “一线
三排” 工作机制， 把建筑施工安全文化、
安全法律、 安全科技、 安全知识送进企

业、 工地、 社区， 凝聚全社会安全发展
共识，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共计走
访全市各建筑工地项目 22 个。

“安全生产月”期间，云浮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召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讲
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精神， 组织观看安全生产专题宣传
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
活动。 召开城镇燃气行业安全警示会议，
集中观看《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宣传片。
全市各级住建部门通过微信群、短信等方
式发送宣传短信、 安全宣传教育资讯、短
视频等累计 800 多条，全市在建工程在施
工现场悬挂宣传标语达 420 多条。

同时， 该局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和安
全生产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使住建系
统各行业安全意识普遍增强， 安全教育
培训、 安全文化建设力度加大， 提升了
安全管理队伍整体素质， 营造了浓厚的
安全生产氛围。

排查源头消除隐患

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压实
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 持续开展住建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一是开展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

全综合执法检查暨危大工程 “六不施工”
专项检查。共出动 60 人次，抽查工程项目
12 个 ，涉及建设 、施工 、监理企业 36 家
次，发现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162 项，对责
任单位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12 份。

二是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
抽检燃气企业 13 家、 住宅小区 2 个、 城
市综合体 2 个及居民燃气用户 10 户， 重
点检查市政燃气管网巡查、 隐患排查整
改 、 安全教育培训 、 设施设备维修等 ，
排查发现安全隐患 54 处。

三是全面摸底排查农村房屋。 截至
7 月 28 日 ， 排 查 农 村 房 屋 安 全 隐 患
584714 户， 完成率超 100%， 847 个行政
村全面完成排查， 全市农村房屋全面摸
底排查基本完成。

四是开展城市老楼危楼使用安全隐
患排查 。 截至 6 月 25 日 ， 全市共排查
1059 栋既有房屋建筑， 其中疑似存在安
全隐患房屋数量 441 栋， 经鉴定确认危
险房屋数量 54 栋， 均已落实整改措施。

五是加强城市内涝点、 户外广告牌、
重点城市园林设施等公用设施隐患排查
治理。 多次组织施工单位深入市城区多
条主次干道和支路以及低洼区域 （路段）
及重点区域对排水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巡
查排查， 并根据排查发现的问题， 制订
清单， 逐一进行整改。

二沙岛都市先锋水岸呼之欲出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 ：

近日， 广州二沙岛环岛碧道训练中心段
南岸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开始招标，
将打通断点 ， 贯通全长 7.3 公里的二沙
岛环岛碧道。

二沙岛位于广州市中心珠江河段上，
岛四周江水环抱， 南临珠江前航道， 北
靠二沙涌 。 二沙岛碧道是都市型碧道 ，
是广州市碧道建设主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依托星海音乐厅， 广东美术馆等城
市标志性建筑物群， 整合珠江沿岸的文
化、 景观、 产业、 游憩资源， 以城央碧
道打造最都市的先锋水岸。

根据规划， 二沙岛环岛碧道贯通全
岛滨江空间总计约 7.3 公里 ， 其中新世
界段和优化提升段已完成贯通， 长度为
5.5 公里 。 目前还有未贯通区段 1.8 公
里， 分别为训练中心北岸的 750 米和训

练中心南岸的 1004 米。 本次项目位于未
贯通的训练中心段南岸， 通过建设长度
1004 米的碧道实现训练中心段南岸滨江
空间的贯通。

该段江岸目前已按照以往市政标准，
建设了人行道、 照明等设施， 但目前暂

未对外开放 。 根据招标公告中的附件
《二沙岛环岛碧道训练中心段南岸建设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修编稿）》， 该段江
岸进行碧道化改造时， 将按现有的市政
设施标准对原有江岸设施进行更新， 并
重新布置绿化。

广州南沙调整人才购房政策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 8

月 17 日， 广州市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联合四部门印发了 《关于调整人才及
港澳居民购买商品房政策的通知》 （以
下简称 《通知》）。 根据 《通知》， 港澳居
民在南沙区范围内购买商品房享受与广
州市户籍居民同等待遇。

《通知》 要求， 在南沙区范围内购
买住房， 需符合广州市商品住房限购总
套数规定 ： 户籍家庭 2 套 、 单身 1 套 ；
非户籍家庭和单身 1 套， 且能提供购房
之日前 1 年在南沙区连续缴纳个人所得

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不得
补缴。

此前南沙区的人才购房政策是： 在
南沙区工作、 学习， 并符合条件的人才，
在南沙区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房不受户
籍、 社保和个税缴存限制 （在广州市内
已购有首套商品房的除外）。

《通知 》 指出 ， 南沙人才卡 A 卡 、
B 卡的持卡人才， 可在符合广州商品住
房限购总套数规定的前提下在南沙区范
围内购买住房； 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广
州市人才绿卡的持卡人才， 购买住房按

照省、 市相关规定执行。
调整执行时点延续广州市以往做法。

即 2021 年 8 月 17 日 24:00 前已完成购房
合同网签的， 按网签时点的原相关政策
执行； 2021 年 8 月 17 日 24:00 前未完成
购房合同网签， 但已签订认购书或购房
合同， 并且能提供支付购房定金、 部分
或全部房款 （不含现金支付 ） 的银行 、
支付宝、 微信等转账有效凭证 （POS 机
购房签购单、 购房转账单等） 或完税证
明原件的， 按交易时点的原相关政策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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